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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開發行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更之理由及內容 

4.1 開發行為變更之理由 

本次變更因應未來商業需求、市場變化，調整各使用用途面積，提高空間有效利

用率，因環評核備在前，考量都審、環評、建照一致性，故配合都市設計審議報告相

關內容辦理環評變更，於實設容積樓地板面積不變之前提下，調整各種使用用途面

積、位置、樓層數，並重新優化地下室平面配置等，故於設計建築面積、樓地板面積、

樓層數、建築物高度及裝卸位等略有增減。另配合臺北長廊設計更新、文資報告書及

避難空間檢討，微調各層景觀平面配置。配合都審第一次委員會意見將裙樓量體縮減

及裙樓商場屋頂避難平台面積需求，原設置於裙樓露臺之太陽能板面積縮小，不足部

分將於塔樓屋突層設置補足。 

經檢核現階段部分規劃內容與原核定環評書件有所差異。惟變更內容並無環境影

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所列應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之情事，故依據同法第 37

條規定，提出本次「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」送審查。 

4.2 開發行為變更之內容 

一、設計建築面積及建蔽率 

設計建築面積 C1 棟由 8,064.8 m²變更為 8,064 m²，減少 0.8 m²；D1 棟由 11,417.5 

m²變更為 11,417 m²，減少 0.5 m²。 

設計建蔽率 C1 棟由 61.67%變更為 61.66%，減少 0.01%；D1 棟由 61.67%變更為

61.66%，減少 0.01%。 

二、樓地板面積 

配合建築設計調整，樓地板面積 C1 棟由 217,284m²變更為 212,194.95 m²，減少

5,089.05 m²(-2.34%) ； D1 棟 由 356,993 m² 變 更 為 350,648.49 m² ， 減 少

6,344.51m²(-1.78%)。 

三、建築物高度及樓層數 

C1 棟樓層數由 56 層變更為 55 層，減少一層，D1 棟樓層數不變。為型塑臺灣新

地標樓冠設計(如圖4-1、圖4-2)，經調整觀景台設計後，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，建築

物高度需計算至使用空間最頂層樓板，在外觀高度不變的情況下，C1 棟建築物高度

由 280 m(不含屋突 9 m)變更為 289 m(含屋突 9 m)，D1 棟建築物高度由 360 m(不含屋

突 9 m)變更為 369 m(含屋突 9 m)。 

四、使用用途 

本次變更後 C1 棟地上 1~12 樓規劃為商場、門廳、餐飲、13~55 樓為一般事務所

/金融保險業。主要將原核准 11~12 樓之電影院變更為商場、餐飲用途及 13~55 樓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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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變更為一般事務所/金融保險業，如表4-1。 

本次變更後 D1 棟地上 1~5 樓為商場、門廳、餐飲，6~9 樓為停車場，10~14 樓

為商場、餐飲，其中 11 樓設有城市美術館，15~22 樓為旅館，23~69 層為一般事務所

/金融保險業，70~72 樓為商場、景觀餐廳，73~74 樓為觀景台。主要為取消會議中心

設置、取消一層辦公室變更為觀景台、23~69 樓辦公室變更為一般事務所/金融保險

業，如表4-2。 

表4-1 變更前後 C1 棟各樓層使用用途摘要表 

樓層 
用途 

原環評 本次變更 

56F 辦公室 — 

13F~55F 
辦公室 

(含辦公室空中大廳、附屬設施、設備層)
一般事務所/金融保險業 

(含辦公室空中大廳、附屬設施、設備層)

11F~12F 電影院 商場、餐飲 

3F~10F 商場、餐飲 商場、餐飲 

2F 商場 商場 

1F 商場、門廳 商場、門廳 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 
表4-2 變更前後 D1 棟各樓層使用用途摘要表 

樓層 
用途 

原環評 本次變更 

74F 觀景台 觀景台 

73F 商場、景觀餐廳 觀景台 

71F~72F 商場、景觀餐廳 商場、景觀餐廳 

70F 辦公室 商場、景觀餐廳 

23F~69F 
辦公室 

(含辦公室空中大廳、附屬設施、設備層)
一般事務所/金融保險業 

(含辦公室空中大廳、附屬設施、設備層)

15F~22F 旅館(含附屬設施) 旅館(含附屬設施) 

13F~14F 商場、會議中心、餐飲 商場、餐飲 

12F 商場、餐飲 商場、餐飲 

11F 商場、餐飲、城市美術館 商場、餐飲、城市美術館 

10F 商場、餐飲 商場、餐飲 

6F~9F 停車場 停車場 

3F~5F 商場、餐飲 商場、餐飲 

2F 商場 商場 

1F 商場、門廳 商場、門廳 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 

五、停車位席次及配置 

本案經重新優化地下室平面配置，實設裝卸停車位由 34 席變更為 61 席，增加

27 席，另 D1 棟 6F 規劃整層綠色友善停車空間，共 75 席(共享汽車停車位)，並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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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電設施，變更前後各層停車配置如表4-3、表4-4所示，停車位平面圖詳附錄二及附

錄三。 

表4-3 基地停車配置說明(原環評) 

樓層/車種 
原環評

汽車位(席) 機車位(席) 裝卸車位(席) 

地
下
層 

B1F - - - 
B1F 夾層 - 500 - 

B2F 65 註 1 - 34 
B3F  160 - - 

B3F 夾層 160 - - 
B4F 435 註 2 - - 

地
上
層 

6F 117 註 3 - - 
7F 188 - - 
8F 199 - - 
9F 195 - - 

合計 1,519 500 34 
資料來源：本案分析整理。 
註 1：轉乘車位。 
註 2：包含 10 席無障礙汽車位。 
註 3：包含 70 席共享+電動車停車位、14 席無障礙汽車位、31 席親子友善汽車位及 2 席接駁車停車區。 

表4-4 基地停車配置說明(本次變更) 

樓層/車種 本次變更
汽車位(席) 機車位(席) 裝卸車位(席) 

地
下
層 

B1F - - - 
B1F 夾層 - 500 註 3 - 

B2F 46 - 61 
B3F  148 - - 

B3F 夾層 166 - - 

B4F 460 註 1 - - 

地
上
層 

6F 117 註 2 - - 
7F 190 - - 
8F 192 - - 
9F 200 - - 

合計 1,519 500 61 
資料來源：本案分析整理。 
註 1：包含 14 席無障礙汽車位。 
註 2：包含 75 席共享電動車停車位、14 席無障礙汽車位、26 席孕婦兒童專用汽車位及 2 席接駁車停車區。 
註 3：包含 13 席無障礙機車位。 
註 4：轉乘車位屬機場捷運範圍，非屬本案聯開申請範圍，故不計入本案汽機車位，轉乘機車規劃於 B1MF

捷運車站範圍，轉乘汽車位規劃於 B4F 重慶北路下方。 
 
六、景觀綠化配置 

配合臺北長廊設計更新、文資報告書及避難空間檢討，微調各層景觀平面配置，

變更前後各層景觀綠化計畫詳圖4-3～圖4-20。 

C1 棟 1F 綠覆率由 65.52%變更為 67.71%，增加 2.19%；D1 棟 1F 綠覆率由 67.7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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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更為 77.70%，增加 9.92%。C1 棟 1F 綠覆面積由 1,765.2 m2 變更為 1,663.02 m2，減

少 102.18 m2；D1 棟 1F 綠覆面積由 1,294.16 m2 變更為 965.6 m2，減少 328.56m2。主

要為臺北長廊設計更新，其投影下之綠化皆計入不可綠化範圍(建築頂蓋下雖無列入

綠覆計算，但仍有設置綠化空間)，不可綠化面積增加，故導致綠覆率增加但綠覆面

積減少之情形，變更前後圖說對照如圖4-17~圖4-20。 

C1 棟屋頂綠化面積由 340.86 m2 變更為 278.92 m2，減少 61.94 m2；D1 棟屋頂綠

化面積由 417.29 m2 變更為 282.34 m2，減少 134.95m2。主要為調整觀景台設計，屋頂

面積減少導致可綠化面積減少所致，經檢討仍可符合審議規範，變更前後圖說對照如

圖4-15~圖4-16。 

七、太陽能板 

本案配合都審第一次委員會意見將裙樓量體縮減，因而導致裙樓露臺面積縮減；

另配合裙樓商場屋頂避難平台面積需求，原設置於裙樓露臺之太陽能板面積縮小，不

足部分將於塔樓屋突層設置補足。 

依「臺北市綠建築自治條例」規定，建築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應於屋頂

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設備及其投影面積應達其建築面積百分之五以上。 

C1 棟建築面積 8,064.8m2，應設置太陽能板面積 403.24m2，本案於屋頂設置

426m2(約佔建築面積 5.28%)；D1 棟建築面積 11,417.5m2，應設置太陽能板面積

570.875m2，本案於 15F 設置 211m2 及屋頂設置 363m2，共 574m2(約佔建築面積 5%)，

皆符合規範，合計太陽能板設置面積 1,000 m2 不變。 

本案應設置符合管理辦法內規定之再生能源義務裝置容量，除於裙樓露臺及塔樓

屋突層設置太陽能板約 1,000m²外。並再增加透過下述方式擇一或是混合來履行義務： 

(一)購買再生能源電力及憑證。 

(二)設置儲能設備：設置容量以義務裝置容量乘以最小供電時數二小時計算之。 

(三)繳納代金。 



 

 
 
 
 

 
 

圖4-1 觀景台樓層設計剖面示意圖(C1) 

原環評 

外觀高度不變 

本次變更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

外觀高度不變 
為型塑臺灣新地標樓冠設計，經調整觀景台設計後，

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，建築物高度需計算至使用空間

最頂層樓板。 

L56

L55

L54

L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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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2 觀景台樓層設計剖面示意圖(D1) 

原環評 
外觀高度不變 

本次變更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

為型塑臺灣新地標樓冠設計，經調整觀景台設計後，依建築

技術規則規定，建築物高度需計算至使用空間最頂層樓板。 



 

 

 
 

圖4-3 1F 平面景觀綠化計畫(原環評) 
 

 

 
 

圖4-4 1F 平面景觀綠化計畫(本次變更) 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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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5 4、5F 景觀綠化計畫(原環評)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圖4-6 4、5F 景觀綠化計畫(本次變更) 
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A.替代喬木 

台灣山櫻花、紫薇、竹柏、鵝掌柴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樹蘭、桂花、楓港柿、茉莉花、南天竹、桔梗蘭、長穗木、華八仙、七里香、

野牡丹、冇骨消、芙蓉菊、鵝掌藤、鐵線蕨、台灣澤蘭、長葉腎蕨、班葉女貞、

紅牙石楠、台灣山橘、細葉杜鵑、台灣山蘇花、彩葉山漆草、細葉雪茄花、島

田氏月桃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A.替代喬木 

台灣山櫻花、紫薇、竹柏、鵝掌柴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樹蘭、桂花、楓港柿、茉莉花、南天竹、桔梗蘭、長穗木、華八仙、七里香、

野牡丹、冇骨消、芙蓉菊、鵝掌藤、鐵線蕨、台灣澤蘭、長葉腎蕨、班葉女貞、

紅牙石楠、台灣山橘、細葉杜鵑、台灣山蘇花、彩葉山漆草、細葉雪茄花、島

田氏月桃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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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7 D1 11F / C1 9F 景觀綠化計畫(原環評)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
圖4-8 D1 11F / C1 9F 景觀綠化計畫(本次變更) 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A.替代喬木 

柚子樹、油茶、楊梅、毛柿、茶梅、黃連木、山枇杷、檸檬樹或其他本土誘蝶

誘鳥喬木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蔥蘭、過山香、甜菊、梔子花、闊葉山麥冬、甜根子草、樹蘭、迷迭香、銀紋

沿街草、桔梗蘭、根結蘭、鼠尾草、腎蕨、海岸擬茀蕨、山蘇、玉堂春、野牡

丹、細葉雪茄花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A.替代喬木 

柚子樹、油茶、楊梅、毛柿、茶梅、黃連木、山枇杷、檸檬樹或其他本土誘蝶

誘鳥喬木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蔥蘭、過山香、甜菊、梔子花、闊葉山麥冬、甜根子草、樹蘭、迷迭香、銀紋

沿街草、桔梗蘭、根結蘭、鼠尾草、腎蕨、海岸擬茀蕨、山蘇、玉堂春、野牡

丹、細葉雪茄花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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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9 D1 11F / C1 9F 景觀綠化計畫(東側) (原環評) 
 

  
 
 

圖4-10 D1 11F / C1 9F 景觀綠化計畫(東側) (本次變更) 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

A.替代喬木 

櫸木、欖仁、茄冬、青楓、烏臼、楝樹、竹柏、香楠、大葉楠、青剛櫟、象牙木、

烏心石、光蠟樹、台灣朴樹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樹蘭、蔥蘭、腎蕨、杜鵑、月橘、黃楊、麥門冬、玉堂春、繁星花、假儉草、山黃

梔、石斑木、台灣東青、小葉鵝掌藤、銀紋沿街草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

A.替代喬木 

櫸木、欖仁、茄冬、青楓、烏臼、楝樹、竹柏、香楠、大葉楠、青剛櫟、象牙木、

烏心石、光蠟樹、台灣朴樹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樹蘭、蔥蘭、腎蕨、杜鵑、月橘、黃楊、麥門冬、玉堂春、繁星花、假儉草、山黃

梔、石斑木、台灣東青、小葉鵝掌藤、銀紋沿街草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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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11 D1 13F / C1 11F 景觀綠化計畫(原環評) 
 
 
 

 

 
 
 
 

圖4-12 D1 13F / C1 11F 景觀綠化計畫(本次變更) 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A.替代喬木 

蒲葵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竹芋、鳳梨花、文殊蘭、孔雀竹芋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A.替代喬木 

蒲葵或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竹芋、鳳梨花、文殊蘭、孔雀竹芋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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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13 D1 15F 景觀綠化計畫(原環評) 
 
 

 

 
 

圖4-14 D1 15F 景觀綠化計畫(本次變更) 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A.替代喬木 

楊梅、毛柿、茶梅、黃連木、山枇杷、龍眼樹、芒果樹或其他本土誘蝶誘鳥喬木或

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萬壽菊、到手香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A.替代喬木 

楊梅、毛柿、茶梅、黃連木、山枇杷、龍眼樹、芒果樹或其他本土誘蝶誘鳥喬木或

其他台灣原生種喬木等 

B.替代灌木及地被 

萬壽菊、到手香或其他台灣原生種植栽等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太陽能板(211m
2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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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15 屋頂景觀綠化計畫及綠覆率示意圖(原環評) 
 
 
 

  
 

           
 

圖4-16 屋頂景觀綠化計畫及綠覆率示意圖(本次變更) 

D1 C1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D1 C1 

426m
2363m

2

挑空 挑空 

太陽能板 

挑空 

挑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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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17 地面一層綠覆率示意圖(C1)(原環評) 
 

 

 
 

圖4-18 地面一層綠覆率示意圖(C1)(本次變更) 
 
 
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臺北長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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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19 地面一層綠覆率示意圖(D1) (原環評) 
 

  

 
圖4-20 地面一層綠覆率示意圖(D1) (本次變更)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註：此為初步規劃，後續依建築執照核准圖說為準。 

臺北長廊 



 

八、雨水回收規劃 

本次變更因應未來商業需求、市場變化，調整各使用用途面積，提高空間有效利

用率，於實設容積樓地板面積不變之前提下，調整各種使用用途面積、位置、樓層數

及景觀平面配置，同時修正平均日用水量及自來水替代率，經評估仍可達到自來水替

代率 4%之規範，計算說明如下： 

規劃雨水回收系統，利用建築物屋頂平台及屋頂設置落水頭收集雨水，導引至雨

水儲存回收池之沉砂池過濾雜物，再經雨水過濾設備處理維持水質後排放至雨水暫存

池，由泵浦加壓供地面層景觀植栽澆灌使用。本案規劃於筏基設置雨水回收池 C1 200 

m3，D1 350 m3，合計 550 m3。經處理之雨水，再以泵浦動力輸送供應綠地澆灌使用，

雨水不足澆灌量時再以自來水補充。 

另本案泳池規劃於 D1 棟 16F，面積約 274m2，深度 1.2m(H)，依臺北市自來水用

水設備作業手冊，游泳池每日溢排水量係數=0.2，故每日換水量 274m2 ×1.2×0.2=66

噸。採加氯消毒方式，溢排水收集至雨水回收池後經由除毛器再至過濾桶處理後將水

暫存，再由泵浦供給沖廁及噴灌使用。 

本案雨水回收後使用用途有：景觀澆灌、氣溫達 37℃時道路灑水降溫、3F~5F

沖廁使用。 

(一)平均日用水量：C1 棟平均日用水量 1,699.4CMD；D1 棟平均日用水量 2,504.6CMD；

公益設施平均日用水量 322.7CMD。 

(二)本案綠地面積：1,539.17m2 

(三)日集雨量(Wr)=日平均雨量(R)×日降雨機率×集雨面積(Ar) 

=9.76 ÷ 1,000×0.463 ×31,593=142.76 CMD 

規劃加入空調冷凝水(回收量 203.9CMD)及泳池溢流水(66CMD)，以增加回收水

源，確保達到 4%(181.1 CMD)以上之自來水替代率之需求。 

(四)雨水利用設計量(Wd) 

1.景觀澆灌用水：以每日每平方公尺澆灌量為 0.002 立方公尺計算 

1,553.62×0.002=3.11CMD 

2.3F~6F 廁所沖廁使用：288CMD 

參考「自來水事業處作業規範」，衛生器具每日平均使用量大便器為 1,200 L/day，

小便器為 400 L/day。本案 3F~5F 採用回收水沖廁之大便器 135 個，小便器 135 個，

故預估所需沖廁水量=(1,200×135+400×135)/1,000=216CMD。為免水質發生變化，各

便器不設水箱，而以壓力水直接壓送。 

3.合計：3.11+288=291.11CMD 

(五)自來水替代率： 

Wr > Wd，Ws=Wd=291.11 

Rc= Ws /用水量=291.11÷(1,699.4+2,504.6+322.7) =6.43%>4% 




